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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迅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戰略委員會工作細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深圳迅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為適應戰略發展需要，增強公
司核心競爭力，確定公司發展規劃，健全投資決策程序，加強決策科學性，提高重大投
資決策的效益和決策的質量，特設立董事會戰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為負責
公司長期發展戰略和重大投資決策的專門機構。

第二條　為確保本委員會規範、高效地開展工作，公司董事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
司法》（以下簡稱「《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準則》和《深圳迅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簡稱「《公司章程》」）等有關規定，特制定本工作規則。

第二章　人員組成與職責

第三條　本委員會由三人組成。

第四條　本委員會設主席一名。

第五條　本委員會主席和委員由二分之一以上獨立非執行董事或全體董事的三分之一
以上提名，由公司董事會選舉產生。

第六條　本委員會任期與董事會任期一致，委員任期屆滿，可以連選連任。期間如有委
員不再擔任公司董事或獨立非執行董事職務，或應當具備獨立非執行董事身份的委員不
再具備《公司法》、《上市規則》及《公司章程》所規定的獨立性，則自動失去委員資格。為
使本委員會的人員組成符合本工作規則的要求，董事會應根據本工作規則第五條規定
及時補足委員人數，補充委員的任職期限截至該委員擔任董事或獨立非執行董事的任
期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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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職責權限

第七條　本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權限：

（一） 審議公司總體發展戰略規劃和各專項發展戰略規劃，並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二） 評估公司各類業務的總體發展狀況，並向董事會及時提出發展戰略規劃調整建議；

（三） 審議公司的經營計劃、投資和融資方案，並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四） 審議年度財務預算、決算方案，並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五） 監督、檢查公司經營計劃和投資方案的執行情況；

（六） 評估公司的治理狀況，並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七） 法律、法規、規章、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規定的以及董事會授權的其他事宜。

第四章　議事規則

第八條　本委員會定期會議每年至少召開一次。董事會、本委員會主席或半數以上委員
有權提議召集委員會臨時會議。

第九條　本委員會應於會議召開前三日通知全體委員，會議由本委員會主席主持，本委
員會主席不能出席時可委託其他一名委員主持。因特殊原因需要緊急召開會議的，可以
不受前述通知期限限制，但本委員會主席應當在會議上作出說明。

第十條　會議通知可以專人送達、傳真、掛號郵件或電子郵件等書面形式發出，如時間
緊急，可以電話通知，該通知應至少包括會議時間、地點和召開方式，以及情況緊急需
要盡快召開會議的說明，並在事後補送書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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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本委員會會議應當由半數以上的委員出席方可舉行。本委員會會議應當由委
員本人出席，委員因故無法出席會議的，可以書面委託其他委員代為出席並進行表決。

第十二條　本委員會會議可採取現場會議方式或電話會議、視頻會議和書面傳簽等方
式召開。

第十三條　本委員會會議可以採用舉手表決或投票表決。每一位委員有一票表決權；
會議做出的決議必須經全體委員過半數通過。有反對意見的，應將投反對票委員的意見
存檔。

第十四條　本委員會會議通過的事項屬於董事會職責範圍的，應以書面形式提請董事
會審議。

第十五條　本委員會必要時可以邀請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和相關審議事項涉
及的人員列席會議。

第十六條　根據需要，本委員會可以聘請外部專家列席會議，費用由公司承擔。

第十七條　本委員會聘請的外部專家主要負責對會議所議事項中涉及的專業問題提供
諮詢意見和專業建議。

第十八條　本委員會聘請的列席會議專家享有建議權，沒有表決權。

第十九條　本委員會應當有記錄，出席會議的委員應當在會議記錄上簽名。出席會議的
委員有權要求在記錄上對其在會議上的發言做出說明性記載。

第二十條　本委員會會議記錄應與出席會議的委員簽名簿及代理出席委託書一併作為
公司檔案保存，保存期限為十年。

第二十一條　出席會議的委員和其他與會人員對會議所議事項有保密義務，不得擅自
披露有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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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二條　除非有特別說明，本工作規則所使用的術語與《公司章程》中該等術語的
含義相同。本工作規則所稱「以上」、「至少」均包含本數。

第二十三條　本工作規則未盡事宜或本工作規則與有關法律、法規、規章、規範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規定相抵觸時，以有關法律、法規、規章、規範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規定為準。

第二十四條　本工作規則由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後生效。

第二十五條　本工作規則由公司董事會負責解釋和修訂。


